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了加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管理，保障量值传递的准确可靠，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计量标准考核办法》《计量授权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立、保存、维护、改造、使用、撤销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定义）本办法所称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经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批准，作为统一本行政区域量值的依据，在社会上实施计量监督具有公证作用的计量标准。
第四条（主管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是自治区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各地（州、市）、县（市、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规划的制定）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应当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保障法制计量实施的需要，按照统筹规划、经济合理、就地就近、方便生产、利于管理的原则，制定推进全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的指导意见和规划。

第六条（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立）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应当符合自治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规划的要求。

属于基础性、通用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立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设置的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以下简称依法设置的计量机构）内；属于专业性较强、仅为个别行业所需要或者工作条件要求特殊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经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同意，可以通过计量授权，建立在其他计量机构。

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相应的计量机构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申报。

第七条（申请条件） 计量机构申报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或者经所属法人单位明确授权并承担责任；

（二）具有与申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计量设备应当经依法设置的计量机构建立的更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检定/校准合格；

（三）具有满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的工作场所、环境条件和设施；

（四）配备一名符合相关要求的计量标准负责人和至少两名具有相应能力并满足计量法律法规要求的计量检定/校准人员；

（五）具有保证计量标准正常运行和持续满足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六）具备参与比对和开展量值传递工作的技术水平。

第八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审批）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应当向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申请计量标准考核；其他等级的，应当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计量标准考核。
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标准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本地区法制计量管理的需要，审批颁发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

经批准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提出申报的计量机构保存和维护，且应当持续满足相应计量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九条（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使用）计量机构使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检定、校准活动，应当按照有关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范围开展工作，并出具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第十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终止）保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计量机构，应当定期检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技术状况，保证其正常运行。不得自行终止计量检定和校准工作。因故（如技术改造、有关计量技术规范修订等）需要终止计量检定、校准工作的，计量机构应当事前向组织建立该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后方可停止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管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技术状态、运行状况、量值传递情况、人员状况、环境条件、质量体系、经费保障和技术保障状况等。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督检查结果，组织或责令有关计量机构进行整改。

第十二条（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撤销）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在使用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撤销：
（一）计量标准经复查考核不合格的；

（二）计量机构不再具备相应资质或能力，或机构被撤销；

（三）其他不符合计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被撤销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原批准建立该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市场监管部门收回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已被撤销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开展量值传递工作。

第十三条（禁止行为） 负责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保存、维护以及使用的计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不正当活动；

（二）故意损坏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设备，导致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量值失准、停用或报废；

（三）有意篡改、伪造数据、报告、证书或技术档案等资料；

（四）出具虚假或不实证书或报告。

违反前款的，由相关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有关计量机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撤销有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治区此前有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